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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朝谱禁与徽州宗谱之重修实践＊

郑 小 春

［摘　要］清乾隆朝谱禁是中国谱牒编修史上的一件大事，源于清初的文字 狱，出 于 统 治 者 维 护 封 建 宗

法制度进而强化自身统治的需要。从各地犯 禁 案 例 和 徽 州 宗 谱 的 重 修 实 践 来 看，谱 禁 政 策 的 执 行 力 度 各

地存在差异，宗族的实际做法也有区别。谱禁政策对民间修谱进行了强烈干预，一段时间内对谱牒的编修

时间、编修世次，尤其是编修体例产生了很大影响。谱禁政策使民间谱牒一直以来普遍存在的失真失实的

内容以及并不符合传统道德准则的内容得 到 了 一 定 程 度 的 纠 治，对 提 高 谱 牒 的 质 量 具 有 一 定 的 作 用。谱

禁政策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对当时的社会、思想、文化等所造成的实际影响较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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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编修谱牒的历史源远流长，降至明清时期，出于弘扬宗族伦理、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统治者

愈加鼓励兴修谱牒，由此中国谱牒编修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然而，在清乾隆时期，随着文字狱的不

断升级，清廷对民间修谱进行了干预，一些内容和文字被严格禁止，一度对民间修谱产生了很大影响，
这就是中国谱牒编修史上的“谱禁”。乾隆朝谱禁是谱牒编修史上的一件大事，对此学术界已有关注，
但进行专题讨论者不多①。本文主要依据乾隆朝上谕档与谱牒等资料，拟对乾隆朝谱禁的经过以及

谱禁严行之下徽州宗谱的重修实践进行考察，以期对深化谱牒研究以及丰富清代文化政策内容等有

所裨益。

一　乾隆朝谱禁的实施经过

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清初统治者十分看重宗族谱牒的管控功能。即便帝王皇族，也适时纂

修“玉牒”，顺治十二年（１６５５年）曾题准，“每十年纂修一次”②。乾隆时期，为加强八旗内部之联络和

管理，乾隆帝御极之始即“命纂八旗氏族通谱”：“八旗满洲姓氏众多，向无汇载之书，难于稽考。著将

八旗姓氏详细查明，并从前何时归顺情由，详记备载。纂成卷帙，候朕览定刊刻，以垂永久。”③乾隆九

年（１７４４年）十二月，《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告竣，历时九年。
然而，为了加强思想文化专制，清初即开始大兴文字狱，文化政策尤为苛刻。尤其是乾隆朝，据统

计，在乾隆朝６０年间，共发生各类打击文字（言论）“小案”４２起，计分四类：炫才邀恩１６起；妖言案９
起；愤怒谤议８起；僭妄犯讳９起④。受此文化政策的影响，曾为清廷看重的谱牒亦莫能外，乾隆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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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政治变动与明清徽州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１５ＪＪＤＺＯＮＧＨＥ００１），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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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綦彦臣：《中国古代言论史》，第２０８页。



谱牒的编修内容、格式等进行了强烈干预。
乾隆朝对谱牒编修的干预总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乾隆中前期，主要由其他案件牵涉到谱

牒，从而对所涉谱牒之违碍字句和内容等进行严查；二是乾隆中后期，在全国范围内对谱牒编修进行

主动干预，亦即所谓的谱禁。
彭家屏家谱案即是 由“彭 家 屏 案”牵 引 出 的 一 起 典 型 案 例。彭 家 屏，河 南 夏 邑 人，康 熙 六 十 年

（１７２１年）进士，曾官至江苏布政使。受满汉党争影响，乾隆二十二年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彭家屏私藏

禁书案。最终，彭家屏父子被判斩监候，待秋后处决。在本案查处结束时，即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年）
六月，图尔炳阿又揭发彭家屏所刻家谱中“有取名《大彭统记》字样”，于是乾隆帝谕令新调河南巡抚胡

宝瑔将其族谱查取进呈。七月十三日，内阁奉上谕：
　　彭家屏前以收藏明末野史，其有无批评之处，已被伊子烧毁灭迹。经军机大臣会同九卿，审拟斩决具奏。朕

以罪疑惟轻，特降谕旨，改为监候秋后处决。嗣据图尔炳阿奏，其 所 刻 族 谱 取 名《大 彭 统 记》，甚 属 狂 妄 等 语。因

命新调巡抚胡宝瑔查取进呈，则以大彭得姓之始，本于黄帝、昌 意、颛 顼。夫 氏 族 谱 系，士 大 夫 家 恒 有 之，亦 何 至

附会荒远以为迢迢华胄？乃身为臣庶，而牵引上古得姓之初，自 居 帝 王 苗 裔，其 意 何 居？且 以《大 彭 统 记》命 名，

尤属悖谬，不几与累朝国号同一称谓乎？至阅其谱，刻于乾隆 甲 子 年，而 凡 遇 明 神 宗 年 号，于 朕 御 名，皆 不 阙 笔。

朕自即位以来，从未以犯朕御讳罪人。但伊历任大员，非新进小臣及 草 野 椎 陋 者 可 比，其 心 实 不 可 问，足 见 目 无

君上，为人类中所不可容。而前此之逆书，天理昭彰，不容其漏 网 明 甚。彭 家 屏 原 系 应 行 立 决 之 犯，即 秋 审 时 亦

必予勾，着从宽免其肆市，即赐令自尽，以为人臣之负恩狂悖者戒①。

从上谕内容看，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家谱将彭氏先祖追溯到黄帝、昌意、颛顼，自居帝王苗裔；二是家

谱中遇到明神宗年号（即万历）、乾隆帝御名（即弘历），皆没有避讳。于是乾隆帝决定不再等到秋后问

斩，而是直接赐令彭家屏自尽。至于彭氏家谱，则令“一并劈毁”。对此，乾隆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河南巡抚胡宝瑔致军机处咨文有载：
　　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承准军机处咨前事，内开：彭家屏已经伏辜，奉 有 明 旨，颁 发 所 有《大 彭 统 记》并

原板，奉旨即令劈毁。钦此。相应移咨，即将彭家屏家所存《大 彭 统 记》并 原 板 一 并 劈 毁 可 也。等 因。奉 到 当 即

钦遵，于彭家屏家查出所存《大彭统记》并原板，一并劈毁讫，合行咨复，为此咨呈军机处，请烦查照施行。须至咨

呈者②。

事实上，彭家屏案是满汉党争中的一起政治案件③，其中的家谱案只是受其牵发，并非一起独立

的谱禁事件。尽管如此，此事却引起了乾隆帝的关注，并对彭家屏案的最终处罚结果产生了直接影

响，对几年后全国范围内的谱禁或多或少也有一定的影响。
全国范围内的谱禁正式开始于乾隆二十九年（１７６４年）四月。时任江西巡抚辅德，发现该省同姓

不宗之家族合族建祠、纂修之家谱攀援华胄等荒唐悖谬现象十分严重，于是奏请查禁祠宇流弊：“江西

讼案繁多，率由府省地方，敛金买产，合族建祠。不肖之徒，妄启事端，所至停宿，讼徒开销祠费。甚至

牵引远年君王将相为始祖，荒唐悖谬，不可究诘。”乾隆帝嘉其“识见甚正当之论，如所议行”，并传谕各

地督抚留心稽查，实力整顿：
　　现在通饬查办一折，所见甚为正当，已批，如所议矣。民间 惇 宗 睦 族，岁 时 立 祠 修 祀，果 其 地 在 本 处 乡 城，人

皆同宗嫡属，非惟例所不禁，抑且俗有可封。若牵引一府一省辽远不可知之人，妄联姓氏，创立公祠，其始不过借

以醵赀渔利，其后驯至聚匪藏奸，流弊 无 所 底 止。恐 不 独 江 西 一 省 为 然。地 方 大 吏，自 应 体 察 制 防，以 惩 敝 习。

况礼经所载，大夫不得祖诸侯。即谱系实有可稽，而地望既殊，尚当远嫌守分。若以本非支派，攀援窜附，冒为遥

遥华胄，则是 颜僭越。罔知忌惮，名教尚可贷 耶。各 督 抚 等，其 饬 属 留 心 稽 察、实 力 整 顿，所 辖 之 地，如 有 藉 端

建立公祠，纠合非类，健讼扰民如江西恶俗者，一体严行禁治，以维风纪而正人心，毋得仅以文告奉行故事④。

从上谕内容看，此时的谱禁至少有四个特征：一是严禁的范围由一省推广至全国；二是严禁的内容是

对谱系中攀援华胄之僭越现象进行重点规范；三是严禁的对象是全国各地宗族普遍的修谱活动；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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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的手段主要是“体察制防”“实力整顿”，亦即“防”“治”并重，并非仅仅针对犯禁特例。
令行之下，各地官员为自保无虞，纷纷发布谱禁文告，积极配合朝廷行动。乾隆中后期，谱禁力度

逐渐加大，谱禁内容不断扩充且具体化，尤其是在四库全书纂修前后，谱禁达到了高潮。这期间由于

犯禁而招致严厉罪责者并不鲜见，乾隆三十年（１７６５年）福建胡学成兄弟刊修家谱案①和乾隆四十三

年（１７７８年）江苏韦玉振为父刊刻《行述》案②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此外，《乾隆朝上谕档》所载的两

起案例也较为典型。
一 是 刘 遴 等 修 辑 宗 谱 案。乾 隆 四 十 五 年（１７８０年），山 东 省 兖 州 府 沂 水 县 知 县 褚 廷 琛，查 出

刘 遴 等 宗 谱“凡 例 内 开 载‘卓 尔 源 本’‘衍 汉 维 新’等 不 经 字 样”。于 是 上 宪 饬 令 兖 州 府“严 搜 刘 遴

家 中 板 片，并 所 印 谱 本 及 有 无 不 法 字 迹，严 审 定 拟”。地 方 有 司 的 这 一 做 法 得 到 乾 隆 帝 的 肯 定，
并 严 令 以 此 为 戒：“刘 遴 等 修 葺［辑］宗 谱，于 凡 例 内 速［远］引 汉 裔，妄 自 夸 耀，甚 属 不 合。但 汉 人

积 习 相 沿，每 有 此 等 陋 见，其 实 可 鄙。如 搜 查 该 犯 家 中，果 实 有 别 项 不 法 形 迹，自 应 从 重 办 理，以

照［昭］炯 戒。若 止 于 支 谱 内 妄 相 援 引，以 为 宗 族 荣 宠，亦 不 过 照 例 拟 以 不 应 重 律。将 所 有 板 片

及 印 存 家 谱，尽 行 销 毁，已 足 示 惩。并 令 地 方 官 晓 谕 百 姓，务 各 安 分 守 法，毋 得 再 蹈 此 等 陋 习，致

涉 不 经，自 干 罪 戾。”③

二是尹嘉铨为父请谥案。直隶博野县人尹嘉铨，曾先后在山东、山西、甘肃等省做官，后升调大理

寺卿，官正三品，居九卿之列。乾隆四十六年（１７８１年）三月，尹嘉铨为父请谥而惹恼了乾隆帝，从而

引发了一起文字狱案。在本案调查中，除了其他严重犯禁之外，尹嘉铨还有如下罪状：在谱禁严行时

不主动查核重修；于其《尹氏家谱》内书有“宗庙”“宗器”“入庙”“建庙”等字样，在其母行状内称母死为

“薨”，在家谱凡例内混写“密奏之事不载”一语希图体面等等。四月十七日上谕，历数尹嘉铨罪状，并

“加恩免其凌迟之罪，改为处绞立决，其家属一并加恩，免其缘坐”。至于尹嘉铨著述编纂之书，包括

《尹氏家谱》在内的７９种全部销毁无存，另有数十种或“销毁”或“分别撤毁”，而且连其“竖碑摩崖”文

字也一应“查明磨毁”。④

以上案例，问题主要出在这些家族没有主动配合朝廷和地方官府对族谱进行查核重修。前车之

鉴，为慎重起见，各地家族不得不主动配合谱禁，即便是拥有特殊地位之孔氏家族也不例外。乾隆九

年，孔子第七十一代孙、袭 封 衍 圣 公 之 孔 昭 焕 依 例 修 谱，全 谱２４卷，刊 印 了１２０部。乾 隆 四 十 七 年

（１７８２年），衍圣公府紧急通知，将所有原本悉数收回。家谱收回后，孔府删除了姓源和年表两卷，删

节了大部分旧序和跋，精简了孔子事迹和历代名人事略，并修改了所谓的违碍、犯讳字句。改刊后的

《孔子世家谱》缩减为２２卷⑤。其实在此之前，孔昭焕曾于乾隆三十一至三十三年（１７６６～１７６８年）多

次委派族人赴外省调查宗支、清查家谱，但因这些人勒索钱财、寻衅闹事而受到牵连，并被“交部严加

议处”和罚俸⑥。这显然是一个信号，谱禁之下不存在任何特殊身份者，这恐怕也是孔氏家族主动改

刊家谱的重要原因。
综上可知，乾隆朝谱禁具有明显的由松至严、从点到面的推进过程，列举之案例多系问题严重且

未主动查核而被检举案发者，是一些较为特殊的犯禁个案，其结果除了对犯禁者加以罪惩之外，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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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学成、胡功成先后罢官回福建故里，兄弟俩于乾隆十九年刊修家谱，内有“太祖”“昭穆”“武宫”“炀宫”“世室”“升 遐”“笼 罩

天下”等“僭妄”字句。二人卒后，奸人胡作梅因图产不遂，便控告胡氏家谱有上述“悖谬之词”。福 建 巡 抚 定 长 上 奏 朝 廷，认

为胡氏兄弟身为官员，非乡愚可比，竟将“僭妄”字句写进谱内，请旨革去职官，追夺诰命。得旨，交刑部议奏。时为乾隆三十

年（参见綦彦臣：《中国古代言论史》，第２０８页）。

乾隆四十三年，江苏巡抚杨魁奏报赣榆县 生 员 韦 玉 振 为 亡 父 韦 锡 刊 刻《行 述》，违 禁 使 用 了“赦”字；另 外，家 谱 还 使 用 了“世

表”一词。最终案件照“僭用”例处置，韦玉振杖—百，徒三年（参见綦彦臣：《中国古代言论史》，第２０９页）。

中 国 第 一 历 史 档 案 馆 编：《乾 隆 朝 上 谕 档》第１０册，乾 隆 四 十 五 年 九 月 十 四 日，第２２２～２２３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１０册，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十八日，第４２１～４２３页；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四日，第

４３９～４４０页；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五日，第４４０～４４４页；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七日，第４５２～４５３页；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八

日，第４５３～４５５页；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十二日，第４７３～４７４页；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十三日，第４７４～４７７页。

参见吴强华：《家谱》，第７４～７５页；徐建华：《中国的家谱》，第１０１～１０５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５册，乾隆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第２６～２７页；乾 隆 三 十 三 年 二 月 二 十 三 日，

第２８８～２８９页。



销毁谱板及印存家谱。从 这 些 犯 禁 罪 罚 的 案 例 中，我 们 难 以 看 到 谱 禁 之 下 全 国 各 地 宗 族 的 普 遍 做

法———即遵例重修的具体实践。下文我们将重点对徽州两大宗族遵例重修宗谱的实践活动进行考

察，以管窥谱禁之下各地宗族的实际做法。

二　乾隆《甲道张氏宗谱》的重修

明清时期的徽州最重宗法，一个重要表现即是徽州宗族特别重视谱牒的纂修，并将之提到与“国

史”同等的地位：“立族之本，端在修谱；族之有谱，犹国之有史；国无史不立，族无谱不传。”①由此，徽

州成为明清时期谱牒编修最为繁盛的地区之一，而在乾隆朝谱禁严行之下，自然也成为全国重点查核

的区域。

婺源甲道张氏十分注重宗族的正脉源流，是明清徽州注重谱牒编修的一个大族。翻阅乾隆四十

七年重修之《甲道张氏宗谱》即可发现，乾隆朝谱禁在该谱重修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迹，这对谱禁研究具

有相当典型的意义。

根据记载，婺源县于乾隆四十六年开始下令清查家谱，时任婺源县县令彭家桂②颁布的“自行检

举”告示至今仍完整地保留在《甲道张氏宗谱》中。此类告示全文不易见到，直接反映了徽州地方官府

执行中央谱禁政策的实况，较为珍贵，故将全文移录如下：

　　特授婺源县正堂加五级记录十次彭　为自行检举事。本年八月初七 日，奉 各 宪 檄 饬，令 各 县 民 人 家 谱 中 不

知检点敬避，应作何查办之处，作速悉心妥协核议通禀等因到县。奉此，合摘简明告示，遍行晓谕。为此，示仰阖

邑城乡各姓衿族理祠人等知悉：各家谱系内如有庙讳、御名未经敬避者，及 语 有 违 碍 者，并 叙 述 姓 氏 来 源 远 引 古

时帝王为始祖以示荣耀，暨措辞失检，混用经书语句，如创业 垂 统、丕 基 丕 业、升 遐 薨 逝、在 天 之 灵，暨 王 父、王 大

父等字样，涉于僭越一切夸张诞妄不经违碍之语，概行严禁。如刊刻在前，内有违犯字样，该族长等将谱并板片，

赴县呈缴，以凭檄饬刊正、销毁，概免治罪。倘 敢 匿 不 呈，又 不 更 正 销 毁，一 经 查 出，或 被 首 告，定 即 照 律 严 行 究

拟，决不宽贷。各宜凛遵毋违，特示。

乾隆四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示　　　　　　　抄白③

告文“本年八月初七日，奉各宪檄饬，令各县民人家谱”一句告诉我们，这次严令谱禁的时间是在乾隆

四十六年八月初七日，其下令者应为徽州府、安徽布政使司两级官府。由此来看，这应当是一次全省

范围，至少是徽州一府六县范围的谱禁行动。告文总体上有两层意思：一是针对告文下发后将要重修

之宗谱，严禁各家宗谱谱系出现涉于违碍之语；二是针对告文下发前已刊之宗谱，“内有违犯字样，该

族长等将谱并板片，赴县呈缴，以凭檄饬刊正、销毁”。前者较为简单，只要在修谱时遵照执行即可。

而《甲道张氏宗谱》告成于乾隆三十年，属于后者，涉及如何将已刊宗谱中违碍之语删除的问题，显然

要复杂得多。对于张氏而言，首先必须要准确掌握所谓的“违碍之语”具体包括哪些内容。但告文相

对简略，为此张氏又从婺源县衙抄录了一份完整的“谱内应改敬避字句”条例，并将之附录于婺源县谱

禁告文之后，具体如下：

　　抄录县颁谱内应改敬避字句，开列于后：

一　谱内如有庙讳、御名本字，亟 宜 敬 避，遵 照 部 颁 字 式 更 正：圣 祖 仁 皇 帝 讳，上 一 字 写“元”字，下 一 字 写

“煜”字；世宗宪皇帝讳，上一字写“允”字，下一字写“正”字；皇上御名，上一字写“宏”字，下一字写“歴”④字。

一　谱内引用“天子、皇上、圣主、一人、当 宁、宸 衷、恩 旨、温 纶、龙 章、凤 诏、予 告、垂 问、召 对、入 觐、熙 朝、盛

世”等字，系指国朝者，俱应敬谨抬头写，其余可以类推。

一　谱有系国朝专修，卷首载列明代旧序，仍将帝王国号抬头出格者，殊失仪制，应改刊作一行直书。

一　各谱艺文内，如有引用吕留良、钱谦益、屈大均等著作诗文，亟宜删去。

·４５·

①

②

③

④

民国《盘川王氏宗谱·凡例》，民国１０年排印本，安徽省图书馆藏。

彭家桂，江西庐陵人，乾隆四十五年任婺源县令（道光《徽州府志》卷七之二《婺源县职官》，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

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５０１页）。

乾隆《甲道张氏宗谱》卷一《宪示》，清乾隆四十七年刻本，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复印本。

乾隆帝名“弘曆”，为避讳将“曆”写作“歴”。



一　谱内刊有明末暨国朝定鼎之初士民小传以及诗文、序记，最宜细心校阅，倘有不知体要，语涉不经者，应

速更正。

一　各谱艺文内引用“创业垂统、燕天昌后、大启尔宇、保世滋大、卜年卜世、肇迹肇基、烈祖烈考、丕显丕承、

中兴缔造、受天之祜、锡我无疆、笃生发祥、聿兴大业、开创 丕 基、世 庙 太 室、升 遐 薨 逝、在 天 之 灵”，以 暨“天 命、天

佑、天宠、天贶、天眷、天庥、告庙、配享、笔削、家史、王父、王大父”等项字样，俱属僭妄，亟宜更正，其余可以类推。

以上各条，系就谱中所常有者略为标出，推如此类字句殊难尽举，尔 有 谱 之 家，务 各 仰 体 各 宪 勒 限 饬 令 查 改

之意，悉心翻阅，有类前开字样及语涉违碍者，星即遵限更正，慎毋率忽，自罹重罪，切切！

续奉宪谕修谱式：凡谱内尧、舜、禹、汤、文、武圣讳及四大贤人，帝、圣、君、皇、王、后、朕、御、龙、凤等字，概不

许取名。

对以上宪示告文和附录条例略加分析即知，这次谱禁的内容主要包括七点：一是叙述姓氏来源

时，不得远引古时帝王为始祖以示荣耀。二是谱内如有庙讳、御名的，必须敬避，遵照部颁字式更正。
三是涉于僭越夸张、妄诞不经等违碍之语，概行严禁。四是行文中遇到“天子、皇上”等字系指国朝者，
要抬头书写；明代旧序中的帝王、国号则不得抬头出格，应改刊作一行直书，以示与国朝区别。五是不

得引用吕留良等人的著作诗文，明末清初的士民小传以及诗文、序记更要注意。六是艺文类文字不得

出现诸如“创业垂统”等帝王和朝廷专用词汇。七是尧、舜、禹、汤、文、武圣讳与四大贤人，以及帝、圣、
君、皇等字，概不许取名。

明确谱禁的具体内容之后，甲道张氏便着手对乾隆三十年告竣之家谱进行重修。“重修宗谱小

引”记述了这次重修的经过和办法：
　　我张氏宗谱，自乾隆癸未集修至 乙 酉 之 冬 告 竣 为 时 未 远。今 辛 丑 之 秋，奉 各 上 宪 饬 示：各 郡 邑 凡 有 宗 谱 之

家，不知检点敬避讳字及一切违碍妄诞诸句，务必逐一改正，不得藏匿干咎。某等奉诵之下，窃思从前集修之时，

因支派甚多，卷帙浩繁，凡各族誊送红格草本不及检查，遂概付梓，字句之愆固所不免。因凛遵功令，将存局原谱

呈明邑尊彭父师，荷蒙详加查核，逐一粘佥，指示迷途，幸得有所遵循，遂 与 原 同 事 诸 人 议 定 事 例，知 会 远 近 宗 祊

合一办理。属在我婺诸宗搜集无违，惟外郡远邑以地隔途遥跋涉维艰，愿各自就近改修，而地稍邻比，郑重其事，

必欲寻源者，间亦有之。是役也，始于辛丑之仲冬，成于壬寅之季夏，凡单词双句应避者删之改之，连行累句违碍

者抽而换之，虽刮垢除瑕，依然完璧归赵，毫无损毁。且 协 力 者 多，成 功 遂 速，殆 吾 祖 之 灵 有 默 相 焉 耳。噫，以 罔

知忌讳之媸愚，幸逢圣明之宽政，又得贤父母垂慈教诲，得以修饰无愆，垂诸永久，不可谓非吾宗之厚幸也。因将

各宪示谕刊列于前，并略述其事以弁于简端，使后人知重修之故云。

时乾隆四十七年壬寅季夏月　　　裔孙图南、元泮同记①

从以上记载可知，《甲道张氏宗谱》于乾隆二十八年（即引文中的“癸未”）纂修，三十年（即引文中的”乙
酉”）告竣。１６年后，即乾隆四十六年接到婺源县饬令，要求对“不知检点敬避讳字及一切违碍妄诞诸

句，务必逐一改正”。张氏宗族郑重其事，首先“将存局原谱呈明邑尊彭父师，荷蒙详加查核，逐一粘

佥，指示迷途”之后，“遂与原同事诸人议定事例，知会远近宗祊合一办理”。这次重修的时间从乾隆四

十六年“仲冬”延续到四十七年“季夏”，历时半年多。具体做法是，“凡单词双句应避者删之改之，连行

累句违碍者抽而换之”。

图１

那么《甲 道 张 氏 宗 谱》究 竟 是 如 何 重 修 的 呢？

翻阅乾隆四十七年《甲道张氏宗谱》即可发现，这次

重修在原谱 中 留 下 了 很 多 用 墨 涂 抹 覆 盖 字 句 的 痕

迹，少则一字，多则连续八九个字（见图１）。由此看

来，这次“重修”其实是直接在原谱上对那些违碍字

句进行涂抹，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重修”，准确来说，
应是一次“改修”。这么做的原因，诚如张氏后人所

言，“支派甚多，卷帙浩繁”（按，４２卷，又续编２卷），
如果全部刻板重修，无疑是一项浩大工程。此外，

·５５·

① 乾隆《甲道张氏宗谱》卷一《重修宗谱小引》。



张氏胆敢如此处理，是因为得到了“贤父母（即知县）垂慈教诲”“指示迷途”而“有所遵循”。可见，在官

府的支持下，张氏族人对此前修成的《甲道张氏宗谱》进行了一次改修，宗谱的主体部分没有大动，“虽
刮垢除瑕”，但最终是“完璧归赵，毫无损毁”。

图２

值得注意的是，在该谱谱首题名处，签有一枚

“乾隆乙酉年给，壬寅遵例改正”１２字方形篆文印

章（见图２）。根据印章文字可以推测，《甲道张氏

宗谱》“改正”结束后，应当还有一个向官府送审核

准的法定程序，经官府审查无误并盖上印章后方

可印发收藏。而这枚１２字印章，应当就是官府审

核后准予张氏印发收藏的标志。
总的来看，乾 隆 四 十 七 年《甲 道 张 氏 宗 谱》的

改修幅度不大，是在原谱上直接涂改后，再于谱首

加上前引之“宪示”告 文 和“重 修 宗 谱 小 引”，然 后

合二为一装订成册，即成现存之宗谱。因此，现存

之乾隆四十七年《甲道张氏宗谱》实为一部新旧合

一的改修谱，甚至可以说是新旧合订本，应当算不上是新修版本①。

图３

要特别提醒的是，甲道张氏的做法在徽州地

区并非绝无仅有。同为婺源县的银川郑氏，曾于

乾隆四十年（１７７５年）重修《星源银川郑氏宗谱》，
谱成不久，婺源县谱禁令下。但银川郑氏并没有

重修，而是采 用 了 与 甲 道 张 氏 相 同 的 做 法，即 直

接在原谱上将违 碍 字 句 用 墨 涂 抹 覆 盖（见 图３）。
经统计，该谱卷首之“凡例、知启、各派新旧谱序、
始祖由来、同姓贤达、宗族贤达、家范”等要目，共

涂改５３处１６５个字，最多的一页达１３个字。由

于覆盖不实，有 的 还 能 辨 认 出 被 涂 之 违 碍 文 字。

如成化二年（１４６６年）旧序中的“开国 承 家 之 始，

得姓受氏之由”②；乾隆四十年第一篇新序中的“在天 之灵”③，另一篇序文中的“承先启后 ”“我郑氏自

桓公 食采于郑”；④凡例中的“我郑氏系出 姬姓 ，旧谱有以 后稷为始祖 者”⑤。此外，卷 五 之《银 川 八 景

诗》《墓志铭》《各 派 祖 传》、卷 六 之《寿 文》中 也 有 涂 抹 的 文 字。如《银 川 八 景 诗》中 的“五龙聚会 ”

“南呈天宝 ”等等。又，该谱在成化二年旧谱首序的末尾还用墨笔加上了“前朝年号直写不抬”⑥之注

语。可惜的是，全谱没有涉及谱禁的任何文字或印章信息。尽管如此，但从该谱所修时间以及涂抹覆

盖的违碍文字来看，定然与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婺源县实施谱禁有关。
比较而言，银川郑氏比甲道张氏的处理方式更简单，只是将违碍字句用墨涂抹覆盖，未做其他改

·６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按，国家图书馆藏道光十九年重修之《甲道张氏宗谱》卷一《凡 例》载：“前 次 乙 酉 旧 谱，会 众 验 明，各 派 领 回，不 忍 毁 废，以 示

珍惜，且为今之未续者地也。”《新序·隐溪派·隐溪谱序》载，“披阅乾隆乙酉谱图”；《新序·西河 西 派·西 河 西 派 谱 序》载：
“乾隆乙酉甲道祖里会修宗谱迄道光丙申凡七十有余年。”可见，张氏后人也从未将壬寅年（即乾隆 四 十 七 年）改 修 谱 认 为 是

新谱，仍将其认定为乙酉年谱（即乾隆三十年谱）。

乾隆《星源银川郑氏宗谱》卷首《银川旧谱序·新荣公旧谱序》，清乾隆四十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按，此段引文中外加方框

之文字系涂抹但能辨出之文字。

乾隆《星源银川郑氏宗谱》卷首《银川新谱序·重修族谱序》《知启·重修银川郑氏宗谱知启》。

乾隆《星源银川郑氏宗谱》卷首《银川新谱序·重修族谱序》。

乾隆《星源银川郑氏宗谱》卷首《凡例》。

乾隆《星源银川郑氏宗谱》卷首《旧谱首序》。



动。但从两谱共有的处理方式看，用墨覆盖违碍字句极有可能是该地在谱禁令下重修宗谱的一种通

行做法。这种判断在婺源县另一宗族所修之宗谱中亦可得到印证。庐源詹氏于乾隆四十七至四十九

年（１７８４年）纂修了一部《新安庐源詹氏合修宗谱》，但与以上两个宗族不同的是，詹氏是在婺源县颁

布谱禁告示后着手重修的，所谓“兹幸奉宪谕，改正宗谱”①，因此谱禁内容在整个纂修的过程中皆可

得到遵守。然而翻阅该谱时却发现，谱中尚有三处涉及詹姓先祖出处之违碍文字亦用墨覆盖：洪武三

年（１３７０年）序文中的“詹 之 始■周■■”②，万 历 十 三 年（１５８５年）宗 派 纪 实 中 的“吾 派 出 自 姬 周■
■”③，雍正十三年（１７３５年）序文中的“吾詹氏自■■多故”④。三处涂抹的皆为旧谱文字，应当是纂

修时漏校，查核时发现后改正的。从中可以看出，用墨涂抹覆盖违碍文字，在婺源县确实是官府准许

的通行做法。当然，这种做法应当只适用于问题较轻、改动幅度不大者。问题严重的族谱，根据全国

的情况来看，则要毁掉原板进行重修，甚至于还要责惩修谱之人。
总之，诸如甲道张氏、银川郑氏、庐源詹氏的做法，在中国谱牒编修史上恐怕亦不多见，实为谱禁

严行之下各地宗谱重修之典型个案，留下了特定历史时期特殊文化政策的深深印记。

三　乾隆《汪氏通宗世谱》的重修

汪氏是徽州头等大族，其家谱源远流长。降至清代，汪氏修谱达到鼎盛，可以说是徽州各姓中宗

谱编修最繁者。乾隆四十年，汪氏纂成《汪氏通宗世谱》。这次修谱工程之大前所未有，其经过也颇费

周折：乾隆九年歙县宗人汪礼倡修宗谱，设局吴门。二十一年（１７５６年），有绩溪县族人认为汪礼收族

不严，有鱼目混珠之嫌，与之指诉公堂，徽州府判令吴门谱板封锁，历时十三年的通谱编纂工作中途废

止。三十年休宁县汪玑奉宪示承父命，从吴门运谱板回徽州，设局于乌聊山宗祠。其间，汪玑再次派

员遍历苏、浙、赣、皖等地收宗会族。三十四年（１７６９年）通宗谱正式开局，最终七易寒暑，收会七百余

族，于四十年冬克期告成⑤。
就是如此浩大的工程，没想到在告成十余年后，亦即在全国谱禁高潮时不得不面临重修的问题。

乾隆五十二年（１７８７年）本《汪氏通宗世谱》主修汪玑所撰《遵饬改正通谱后序》之第一段文字对此有

记载：
　　岁己丑，玑承先严命，奉宪暨诸彦公举，校修通谱，缘就旧 牒 挂 新 丁，七 经 寒 暑 始 竣。迄 奉 宪 禁 谕，未 即 邀 集

重校，婺北有族人构讼，指谱有违碍干禁，上控藩辕，檄 吊 磨 勘。先 檄 府 宪，会 同 休、婺 县 台，传 玑 并 诸 族 长 凭 讯。

斯时只身上下，惴惴引咎。荷蒙冰镜，原在未奉例禁之先，乃核定粘签，饬遵一一抽旧镌正，限以岁时，详销蒇事。

…………

乾隆五十二年岁次丁未律中黄钟之月谷旦富溪　玑　谨叙⑥

这段序文着重解释了乾隆四十年修成之谱为何１２载后重修的原因：《汪氏通宗世谱》旧谱的纂修始自

乾隆三十四年，由于工程浩大，历时七年，于乾隆四十年告竣。然而，谱成不久，接到上宪下达的谱禁

饬令。就在还未来得及举族检查之时，“婺北有族人构讼，指谱有违碍干禁”，上控至藩辕，即安徽布政

使司。藩司檄吊磨勘，责令徽州府会同休宁、婺源县令传讯主修汪玑并诸族长。好在此谱成于“未奉

例禁之先”，于是核定粘签，饬令限时抽旧镌正。
那么《汪氏通宗世谱》是如何重修的呢？五十二年本卷首收录“凡例”１２条，同时还附录了“重遵

安徽布政使司磨勘粘签改正凡例”（以下简称“改正凡例”）５条，后者直接与这次谱禁重修有关，兹将

全文转引如下：
　　重遵安徽布政使司磨勘粘签改正凡例：

·７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乾隆《新安庐源詹氏合修宗谱》卷首《庐源詹氏重修宗谱合序》，清乾隆四十九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乾隆《新安庐源詹氏合修宗谱》卷首《忠孝传序·龙川詹氏 族 谱 忠 孝 传 序》。按，此 段 引 文 中 的“■”系 涂 抹 后 不 能 辨 出 之 文

字。

乾隆《新安庐源詹氏合修宗谱》卷首《浙源察关宗派纪实》。

乾隆《新安庐源詹氏合修宗谱》卷首《江源派枧田王村家乘序》。

乾隆《汪氏通宗世谱》卷首《汪氏通宗世谱序》《重修校正通宗谱序》，清乾隆五十二年刻本，美国犹他州家谱图书馆藏。

乾隆《汪氏通宗世谱》卷首《遵饬改正通谱后序》。



一　例禁谱书不得引用古昔帝王。我汪所据诸旧谱，得姓以前渊源悉载也。兹遵饬撤去，谨述自颍川以来，

载其因名著姓，因源及委。程子所谓不忘其本者是。

一　自著姓四十四传至世华公、铁佛 公，为 我 族 发 源 近 祖，十 姓 九 汪，胥 缘 此 也。距 今 千 余 年，迄 蒙 历 代 荣

封，例不应载。但本二公以后，考其世数，亦只四十余代，脉 脉 相 承，枝 连 干，叶 连 枝，毫 非 以 梅 附 杏，而 且 松 楸 在

目，霜露关情，高会一体，未便删除。

一　敬避圣祖仁皇帝圣讳，上一字写“元”字，下一字写“煜”字；世宗宪皇帝圣讳，上一字写“允”字，下一字写

“正”字；今上御名，上一字写“宏”字，下一字写“歴”字。

一　新旧传记，字句违碍，有遵全删者，有 遵 节 删 者，有 古 昔 帝 王 敕 赐 及 古 笔 不 敢 涂 乙 者，阙 之 而 已。其 称

辞、命名僭妄，一切遵签删去，不敢存之简端。

一　奉宪饬，四十年各派所领之谱共计若干，查照遵签一 律 更 正，距 今 四 载，功 令 煌 煌。顾 有 未 经 齐 集 遵 行

者，玑既惫甚，且迟之又久，今固不敢不遵限详销矣。其自兹以前之尚仍旧刻者，责有由归。以后之奉宪签裁者，

永为定本，不得以异同滋议①。

“改正凡例”共五条，前四条明确了这次重修改正的内容：一是在追溯祖先时不得引用古昔帝王，二是

敬避圣讳，三是删除违碍字句。第五条是对这次重修的有关说明，指出这次重修本为今后之“奉宪签

裁者，永为定本”。另外，从“重遵安徽布政使司磨勘”一句可以看出，这次谱禁应当是全省范围内的统

一行为。
这次重修严格遵守了“改正凡例”的规定。我们可通过对比汪氏先祖颍川公“像赞”文字以管窥

之。重修前，中华寻根网载乾隆四十年《汪氏通宗世谱》之相关内容为：
　　卷一“汪氏得姓始祖鲁颍川侯像”

赞曰：天生颖异，手见王文；凡厥汪氏，赖植其根。

又赞：原吾汪氏，发迹轩辕，如木之根，如水之源，文 王 造 周，姬 旦 兴 鲁，伯 禽 袭 爵，咸 为 肇 祖，传 及 黑 肱，生 子

兆祥，手符握瑞，合文曰汪，食采颍地，万代鼻祖，首表像图，辉煌牒谱②。

重修后，美国犹他州家谱图书馆网载乾隆五十九年《汪氏通宗世谱》之相应条目内容为：
　　卷一“汪氏得姓始祖颍川公像”（按，“鲁”字删去，“侯”改为“公”）

赞曰：天生颖异，手见祥文（按，“王”改为“祥”）；凡厥汪氏，赖植其根。

又赞：（按，前面文字全删）肇自黑肱，生子兆祥，手符握瑞，合文曰汪，食采颍地，万代鼻祖，首表像图，辉煌牒

谱③。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重修后之《汪氏通宗世谱》删除或改正了一应违碍字句，尤其在追溯祖先方面，“谨
述自颍川以来”，直接从一世祖姬汪④开始，而传说中的世系图考文字，因不合规定全部删去了。所谓

“有遵全删者，有遵节删者”，由此可见一斑。
前引汪玑《遵饬改正通谱后序》既没讲明上宪责令查核的时间，也没讲明重修持续的时日，但从

“奉宪禁谕”一句来看，应当在徽州一府六县谱禁时间即乾隆四十六年之后。又，根据“改正凡例”第五

条“奉宪饬，四十年各派所领之谱共计若干，查照遵签一律更正，距今四载，功令煌煌”一句可知，这次

重修整整花了四年时间。由此结合汪玑《遵饬改正通谱后序》所署时间“乾隆五十二年岁次丁未律中

黄钟之月谷旦”来看，乾隆五十二年本《汪氏通宗世谱》的重修，应始自四十八年年底或四十九年年初，
竣于五十二年十一月，整整用了四年时间，同样是一项浩大工程。

“改正凡例”第五条还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即重修结束后，应将宗谱送官备核销案，但具体备核

的机构则不清楚。非常庆幸的是，《汪氏通宗世谱》于卷首收录了备核后官府颁给的领谱批文，笔者共

·８５·

①

②

③

④

乾隆《汪氏通宗世谱》卷首《凡例》。
“中华寻根网”：ｈｔｔｐ：／／ｏｕｒｏｏｔｓ．ｎｌｃ．ｇｏｖ．ｃｎ／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１．ｊｓｐ？ｑ＝ＳＺＪＰ００３８０＆ｓ＝１＆ｖｏｌｕｍｎ＝１＆ｂｏｏｋｉｄ＝６７１１。按，根据

“中华寻根网”影像显示，该谱“首二卷”缺，有关字号、版本、谱序、凡例等与谱禁相关的内容皆 无 存。又，“中 华 寻 根 网”登 记

该谱为乾隆五十九年版应当有误，因为该谱没有遵照谱禁改正违碍字句，由此可以判断该谱实为乾隆四十年谱。
“ＦａｍｉｌｙＳｅａｒｃｈ”：ｈｔｔｐｓ：／／ｆａｍｉｌｙｓｅａｒｃｈ．ｏｒｇ／ｐａｌ：／ＭＭ９．３．１／ＴＨ－１９６１－２８８５５－２０１２２－３０？ｃｃ＝１７８７９８８＆ｗｃ＝ Ｍ９ＷＳ－１ＮＳ：

ｎ１２６８４３０８０２。

据载，春秋鲁国鲁成公生有两子：长子名午，后继位为鲁襄公；次子名汪，因功食采颍川，号汪侯，以汪为姓，为汪氏始祖（黄山

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徽州大姓》，安徽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３３页）。



见到乾隆五十三年、五十九年两个年份的。乾隆五十三年领谱批文内容是：
　　江南徽州府休宁县儒学正、副堂，为汪氏宗谱，奉徽州府正堂，奉 安 徽 布 政 使 司 磨 勘，粘 签 饬 令 改 正 告 竣，呈

验准发

（印）淡字号通谱壹部给徽州府休宁县富Ｘ、承Ｘ堂族领藏

乾隆五十三年　月　日验给①

乾隆五十九年的领谱批文为：
　　江南徽州府休宁县儒学正、副堂，为汪氏宗谱，奉徽州府正堂，奉 安 徽 布 政 使 司 磨 勘，粘 签 饬 令 改 正 告 竣，呈

验准发

（印）谷字号通谱壹部给徽州府歙县富溪大本堂族领藏

乾隆五十九年　月　日验给（见图四）②

图４

从两个批文 看，备 核 机 构 是 休 宁 县 负 责 教 育 事 务 的 儒 学 机

构，其主管者为教 谕 和 训 导。两 个 批 文 还 告 诉 我 们，这 次 谱

禁下的重修，自上 而 下 都 非 常 重 视。从 程 序 上 看，并 非 重 修

告竣后就万事大吉，而是要将重修后的宗谱送至休宁县儒学

机构，由之奉令磨 勘 复 核，无 异 议 后，再 验 文 提 请 徽 州 府、安

徽布政使司，即向上级官府逐级请示汇报，得到批复后，再由

儒学机构颁给宗族领谱批文。可见整个程序非常严格，只有

得到官给宗族领谱批文的宗谱才是合法的，这时宗族才可以

正式向各地宗支印发。官给领谱批文犹如一官给执照，正因

为如此，汪氏宗族方才于重修宗谱之卷首全文照录之。该领

谱批文的作用与《甲道张氏宗谱》上的１２字方形印章应当完全相同，说明各县做法基本类似。

以上两件批文，第一件引自“汪氏宗亲网”，系汪氏后人根据乾隆五十二年本《汪氏通宗世谱》上传

的电子版，笔者未见原书影。第二件则引自美国犹他州家谱图书馆网载乾隆《汪氏通宗世谱》电子照

片。通过对比可见，两件批文正文相同，但存在几点差异：一是谱牒字号不一样，一为“淡”字号，一为

“谷”字号；二是领谱宗族属地不一样，一为休宁县某地汪氏宗支，一为歙县富溪大本堂汪氏宗支；三是

批文时间不同，一为乾隆五十三年，一为乾隆五十九年。可见，两件批文出自两部不同字号之乾隆《汪
氏通宗世谱》。

通过乾隆五十九年批文的书影可以看出，其正文是刊刻印刷而成，其中用黑体标识的“谷”“徽州”
“歙”“富溪大本堂”“九”等字都是墨迹，实为谱印成册之后用毛笔填写上去的。另外，“谷”字上盖有一

枚带有“磨勘”字样的官给印章（“富溪大本堂”上也有一枚印章，可惜文字难以辨认）。

由此我们可以作出以下推断：重修之《汪氏通宗世谱》由休宁县汪氏后人汪玑领衔修撰，重修结束

后，先将官颁批文样板印刷一并装订后提请本县儒学机构复核，磨勘复核通过后，再用毛笔把留白之

处的有关信息填上，再于字号上钤上一枚带有官府“磨勘”字样的篆文印章，以示合法。这时的宗谱方

可正式由有关宗支领藏。填写字号，说明各地宗支所领宗谱都进行了编号，以方便每年验对辨伪③；

填写“徽州”“歙”“富溪大本堂”，说明该宗支为徽州府歙县富溪大本堂的汪氏宗支，“谷”字号宗谱由之

领藏，其他出现相同字号者，应当失真。由于徽州汪氏为一大族，不仅遍布徽州一府六县，而且由“六

邑而散居四方”，所以这里的三个留白，可以填写散居全国任何一地之汪氏宗支的信息。乾隆五十三

年的领谱批文即源自徽州府休宁县另一宗支领藏之“淡”字号宗谱。

这里有一个疑问，即以上两个字号不同的《汪氏通宗世谱》，其官给批文的时间为何相差了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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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氏宗亲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ｗａｎｇｓ．ｃｏｍ／ｂｂｓ／ｒｅａｄ．ｐｈｐ？ｔｉｄ＝１７８８４，２００９－０７－１９／２０１２－１１－０６。
“ＦａｍｉｌｙＳｅａｒｃｈ”：ｈｔｔｐｓ：／／ｆａｍｉｌｙｓｅａｒｃｈ．ｏｒｇ／ｐａｌ：／ＭＭ９．３．１／ＴＨ－１９６１－２８８５５－２０１２２－３０？ｃｃ＝１７８７９８８＆ｗｃ＝ Ｍ９ＷＳ－１ＮＳ：

ｎ１２６８４３０８０２。

嘉庆《南屏叶氏族谱》卷一《凡例》载：“各支领谱者，定于每年三月初一日各送宗祠验对，文会匣内立有编号。”（清嘉庆十七年

刻本，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复印本）



目前，汪氏后人普遍认为乾隆《汪氏通宗世谱》存在两个版本，一是四十年的，即重修前版本；另一是五

十二年的，即重修版本，两个版本皆由休宁富昨族汪玑主修。由此来看，淡字号通谱的批文署乾隆五

十三年完全可以理解，即该谱于五十二年告竣，提请官府磨勘复核经历了一段时间，最后延至第二年，
即五十三年方才得到正式批文，这里得到正式批文的标志就是签在通谱“淡”字号上的带有官府“磨

勘”字样的篆文印章。虽然批文时间在乾隆五十三年，但仍应视之为乾隆五十二年本。
那么，谷字号通谱上的批文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由于“婺北有族人构讼，指谱有违碍干禁，上

控藩辕”，因此“有违碍干禁”的原谱业已登记在案，汪氏“不敢不遵限详销”，即按规定时间完成重修任

务后，必须要赴官备核销案。又，从前引“改正凡例”第五条来看，其实在乾隆五十二年汪玑重修结束

时，仍有一些“未经齐集遵行者”，但由于定限重修的时间已到，“且迟之又久”，因此不得不先行赴官销

案。由此推知，徽州府歙县富溪大本堂族领藏之谷字号通谱，可能就属于那些“未经齐集遵行者”之

一，由于种种原因，是在延续了六年后才于乾隆五十九年拿到了官颁批文。尽管如此，但谷字号谱最

新谱序仍为汪玑于乾隆五十二年重修《汪氏通宗世谱》所作之《遵饬改正通谱后序》，且“重遵安徽布政

使司磨勘粘签改正凡例”也是全文收录，因此与“定本”乾隆五十二年《汪氏通宗世谱》总体相同，应当

认定其为乾隆五十二年本①。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官颁批文时间、领谱字号、领谱宗支不同罢了。
另外，对比乾隆四十年本，重修之《汪氏通宗世谱》除多了主修汪玑作于乾隆五十二年的《遵饬改

正通谱后序》，以及一件徽州府休宁县儒学机构签发的领谱批文外，还附了一篇乾隆五十年歙县人吴

绶诏②撰写的《汪氏更正族谱序》（谷字号谱亦附）。又，四十年本汪玑所作之《重修校正通宗谱序》在

重修本中仍原题附录，但通过对比即可发现，其文字却有不小改动，一些涉及违碍之字句被全部删去

了。
总之，乾隆五十二年本《汪氏通宗世谱》（１４０卷，又首２卷）除了一些地方删减以及有关序文不同外，

其主体内容、结构与乾隆四十年谱总体一致，变化不大。此外，这次重修与婺源《甲道张氏宗谱》《星源银

川郑氏宗谱》不同，全谱版面文字清晰，没有涂抹痕迹，避讳和抬头等格式都遵照了谱禁的要求，应当是

通过费时四年进行的一次非常正规的重修，系一全新重修版本，实为谱禁下各地宗谱重修之又一典型。

四　谱禁政策的实施及其实际影响

谱禁政策根源于文字狱。为了加强统治，乾隆朝延续了清初的文化政策，大兴文字狱。尤其从乾

隆三十八年谕令设立四库全书馆修书开始，为彻底消弭民间潜在的反清意志，清廷利用修书之机清查

全国书籍，将存在所谓“悖逆”“违碍”之书籍，或全部销毁，或部分“删改抽掣”③。此期遭到禁毁之书

籍难以胜数，全国各地的谱牒、方志甚至是碑刻等也概莫能外。正是在此大背景下，全国范围内的谱

禁开始了，并于乾隆中后期随着文字狱走向巅峰而达到了高潮。谱牒的编修看似纯属民间家族私事，
但其本身既是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也是宗法制度的象征，更是维护宗法制度的重要工具。正因为如

此，有清一代为加强统治，在明确修谱规范的前提下，总体上都支持甚至是鼓励民间纂修家谱。即便

是到了谱禁高潮之时，也从未断然取缔民间修谱，说明清廷对于谱牒的管控功能是有清晰认识的。从

谱禁内容来看，无论是出于避讳、攀援帝王还是行文规范等，更多地还是透露出竭力维护封建等级秩

序的信息。由是观之，乾隆朝采用政治力量干预民间修谱的谱禁行为，从根本上看还是出于维护封建

宗法制度进而强化自身统治的需要。
谱禁政策的执行力度各地存在差异，宗族的实际做法也有区别。从乾隆年间的犯禁案例和徽州

两大宗族重修宗谱实践来看，各地谱禁政策执行力度不一。有的为此家破人亡，谱毁无存；有的则是

在地方官府的支持下查核重修，甚至适当变通。从全国各地谱禁实际来看，后者应当是主流，其中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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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乾隆五十九年版本说本身就有疑问，很难想象如此巨大的工程仅仅在重修结束后６年，并 未 做 实 质 性 改 动，且 在 拿 到 官

给批文的情况下，再次费时费力加以重修。

吴绶诏，歙县人，清乾隆十三年进士，历官陕甘学政、光禄寺卿、顺天府尹、通正使等，校勘《四库全书》（参 见 道 光《徽 州 府 志》

卷一二之二《人物志·宦业三》，第４６３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１０册，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第２７６页。



州两大宗族的不同重修实践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另外，各地宗族对待谱禁的态度也存在差别。有

的主动配合，积极查核改正；有的则抱有侥幸心理，希图隐饰。徽州汪氏似乎就主动不够，是在有族人

构讼，指称谱中有违碍干禁文字并上控至藩辕时才郑重其事，而这比徽州一府六县令行谱禁的时间足

足晚了两年，有意思的是，徽州官府对此并未深究。又如乾隆年间编修的福建梅溪《麟峰黄氏家谱》，

封面题有“是谱修于辛巳，而版则镌于庚子，迄癸丑始行刷印”“乾隆癸丑年孟秋重镌”等语。可见，该

谱编修镌刻恰逢全国谱禁严行之时。尽管如此，从该谱中仍能看到诸多有违谱禁的信息。如卷首乾

隆四十五年序有“黄氏以国为姓”①一句，宋嘉泰四年（１２０４年）序也有“黄本于秦，同出伯翳之后，分封

于黄，以国为姓”②等语；此外，该谱附录的兵燹纪事在涉及前明帝王国号“明嘉靖”时没有“作一行直

书”，而是将之与国朝“乾隆”一样抬头出格③。可见，纵然在谱禁最为严厉之时，除了较为谨慎的家族

严格遵守之外，确有一些家族的应对态度比较轻率④。而这显然与全国各地官府执行谱禁的力度不

一有很大的关系。

谱禁政策给民间修谱体例造成了影响，但也起到了某种修正规范的作用。乾隆朝谱禁对民间修

谱进行了强烈干预，不仅需要避讳，而且对有关内容、格式等也做了严格要求，这对宗谱的编修时间和

编修世次⑤，尤其是编修体例产生了很大影响。例如，在追溯祖先时，各地宗族不敢再妄自援引，多以

五世祖或始迁祖为家族祖先的上限，即将以前“大宗之法”改为“小宗之法”；而艺文类最容易出问题，

有的干脆直接将之取消，以避后患；此外，序文、传记、像赞等也受到一定的影响，有的也被删除。乾隆

五十年（１７８５年）重修之《婺源庆源詹氏宗谱》即明确规定：“奉旨：凡谱内一切违碍字句，悉遵改正，并
谱内诗文传赞，概行禁除。”“诗文传赞，遵例不入，即嘉靖谱已载者，亦遵例悉删。”⑥谱禁政策对民间

修谱体例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然而，事物总是有其双面性的。实际上，自宋代苏洵和欧阳修创立新

的修谱体例以来，欧苏谱例便成为中国谱牒编修史上的主流，而其核心思想就是实事求是、客观真实。

因此，如果避开文字狱不谈，单从摒弃攀附作伪等陋习来看，谱禁政策使民间谱牒一直以来普遍存在

的一些失真失实的内容（如捏造事实粉饰家世等），以及并不符合传统道德准则的内容（如对祖先的妄

自追溯和攀援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纠治⑦，客观上，对一段时间内的谱法观念及方法等或多或少还

是起到了某种规范的作用，从而对提高谱牒的质量具有一定的意义。对此，谱禁时新修之《新安庐源

詹氏合修宗谱》纂修者们即表达了这样的认识：新修之宗谱，“订正其舛伪，增其未备，斥其妄附，于文

献改其夸张，于世系详其实事，庶观者一目了然，经几寒暑始克成书，夫然后乃可告于人曰：吾詹氏之

谱为信谱也”⑧。

谱禁政策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对后世的影响较为有限。乾隆朝谱禁令行改正之谱牒，从接触到的

案例来看，应当主要限于清朝尤其是乾隆朝所修之谱牒。乾隆朝之后，国力日衰，思想文化方面的控

制逐渐松动，加之全国修谱数量激增，于是谱禁政策很快废弛，现实中，即便嘉庆、道光时期严格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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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麟峰黄氏家谱》卷首《谱序》，清乾隆五十八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乾隆《麟峰黄氏家谱》卷首《谱序·旧序》。

乾隆《麟峰黄氏家谱》卷一二《杂纪·兵燹附》。

如乾隆四十一年江苏吴县《圻村王氏族谱》卷首《例言》载有“王氏系出周灵王太子晋”“家庙向年制度未 成”等 语。乾 隆 五 十

二年编修的《休宁厚田吴氏宗谱》，卷一《谱源》中有“吴以国为氏”、《宗谱后叙》中有“吴以国为姓，著在前载”等语。乾隆五十

六年编修的江苏吴县《东山郑氏世谱》卷首《世系考·郑氏世系考》载：“按《唐书》，郑氏出自姬姓。”卷首《凡例》亦载：“郑之得

姓，肇自周宣王母弟友，其后支派繁衍，闻于汉著于唐。今不敢远引，仍旧谱以宋驸马公为始迁东山之祖。”（以上诸谱皆藏于

国家图书馆）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谨遵欧苏谱牒六十年一修之法。但在谱禁严行时，徽州宗族大都及 时 重 修，打 破 了 六 十 年 一 修 之 法，从

而直接影响了宗谱的编修时间和编修世次。

乾隆《婺源庆源詹氏宗谱·凡例》，清乾隆五十年活字本，安徽省博物馆藏。

对于传统谱法存在的这些问题，冯尔康曾 做 过 评 议：“攀 附 名 贤，东 晋 南 朝 以 来 就 较 为 常 见……五 代 以 降 益 发 严 重，不 可 纠

治，于是人们习以为俗……如此尚虚荣，甚至误认祖宗，自我损抑，实在是不应当的事 情。”“慕 虚 荣 的 谱 法 观 念 及 方 法，以 及

传统谱法中不良因素的影响，导致所制作的成品———家谱必然会有虚假不实的成分，影响了它的价值和人们的看法。”（冯尔

康：《１８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０１页）

乾隆《新安庐源詹氏合修宗谱》卷首《庐源詹氏重修宗谱合序》。



者也已寥寥。在徽州，寓目所及，也只有婺源甲道张氏似乎依旧遵行，其在道光十九年（１８３９年）重修

之《甲道张氏宗谱》中，再次将乾隆四十七年改修宗谱之《壬寅重修宗谱小引》、婺源县令颁布的告文以

及“谱内应改敬避字句”条例全文附录，并在“谱内应改敬避字句”条例中增加了乾隆帝讳、嘉庆帝讳以

及道光帝讳等等①。然而有意思的是，张氏四十三世孙张锦林在其所作的新序中却又明确写道：“我

张氏系出帝子，因造长弓矢，赐姓张氏于周。”②另外，道光元年（１８２１年）编修的祁门《锦营郑氏宗谱》
在其“凡例”中明确规定：“谱内于庙讳、圣讳、御名俱已避书，即各讳文词内稍有字句涉于僭妄不经者，
悉细心酌改，谨述之，以昭敬慎。”③显示了对谱禁的慎重。然而，该谱在所录之乾隆二十五年（１７６０
年）旧序中仍然写道：“郑之先 出 周 宣 王 弟 友 之 后，至 公 子 鲁 始 以 国 为 姓。”④此 类 前 后 矛 盾 的 现 象 说

明，徽州宗族对乾隆朝谱禁看似依旧谨慎，但也仅仅是表面和形式上的，更多的则是曾经严禁的一些

内容又逐渐在民间谱牒中出现了⑤，且一直延续到了清朝末年乃至民国时期。徽州如此，其他地方亦

然。
总之，乾隆朝谱禁一度给各地宗族秩序带来了较大影响，但比较而言，其严厉的程度、持续的时间

等远抵不上禁书之类，对当时的社会、思想、文化等所造成的实际影响较为有限。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６－０１－１７
作者郑小春，历史学博 士，安 徽 大 学 徽 学 研 究 中 心 特 聘 研 究 员，巢 湖 学 院 思 政 部 教 授。安 徽，合 肥，

２３００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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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道光《甲道张氏宗谱》卷一《壬寅重修宗谱小引》《宪示》《凡例》。

道光《甲道张氏宗谱·序》。

道光《锦营郑氏宗谱·凡例》，清道光元年木活字本，上海图书馆藏。

道光《锦营郑氏宗谱》卷一《郑氏大成宗谱序》。

距离乾隆朝较近的，如国家图书馆藏嘉庆九年《新 安 琅 琊 王 氏 四 房 思 茂 公 统 宗 谱》卷 一《姓 原 郡 望》中 即 有“王 氏 本 姬 姓”等

语；安徽省博物馆藏嘉庆十六年歙县《桂溪项氏族谱·序·桂溪项氏族谱十一辑序》中也有“项 本 姬 姓，而 以 国 为 氏 也”。此

外，该谱卷一《旧谱序跋》在涉及“宋天禧”“宋绍兴”“宋绍熙”“元至元”“明永乐”“明正统”“明成化”“明万历”等诸多前朝帝王

国号时皆未“作一行直书”，而是与“国朝”一样抬头出格。


